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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3]第 1-02991号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报告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

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一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编

制的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

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

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编制，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未能完成 2022 年度及五年累计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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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立新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周园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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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2022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重组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津重工”)股东上海佳船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及刘楠。 

（二）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本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创

东方长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大津重工 100%股权，依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号第 1282评估报告书，大津重工 100%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7,400 万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年 9月 30日为评估

基准日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号第 1281 评估报告书，佳美海洋 6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229

万元，经双方协商，各方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78,000 万元(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价款”),其中佳船企业所持拟转让予天海防务的大津重工 55%的股权，创东方长腾

所持拟转让予天海防务的大津重工 45%。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本公司将持有大津重工 100%的

股权。 

（三）交易价格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东洲评报字

[2017]号第 1282 评估报告书，大津重工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7,400 万元，根据上海东洲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7 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号第 1281 评估

报告书，佳美海洋 65%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229 万元，经双方协商，各方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

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78,000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一）本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防务”或“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船企业”)、深圳市创东方长腾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长腾”)签订了《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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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创东方长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

称“《购买资产协议》”)之规定，同日，天海防务与佳船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签署

了《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刘楠之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佳船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同意

对大津重工 2018 年至 2022年共计五个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数进行承诺;佳船企业

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承诺大津重工 2018 年至 2022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7,000.00 万元、9,330.00 万元、11,956.00 万元、12,104.00 万元和 12,343.00 万元，如大

津重工截至 2022 年期末实现的经审计的补偿测算期间累计净利润存在低于 52,733.00 万元的

情况，佳船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将按照另行签署的相关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对天海

防务予以补偿。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如大津重工截至 2022 年期末实现的经审计的补偿测算期间累计净利润存在低于

52,733.00 万元的情况，佳船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楠先生将按照另行签署的相关盈利补偿协

议的约定对天海防务予以补偿。 

盈利承诺期限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净利润承诺数-补偿测算期间内大津重工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净利

润承诺数 X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总价格 

补偿方式: 

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刘楠须以支付现金方式就不足部分向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本公司 2022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度大津重工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857.87万元，2018 年度-2022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26.45 万元，未完成 2018 年度-2022 年度累

计业绩承诺。 

整个业绩承诺期内大津重工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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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业绩承诺数 
实际业绩完成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承诺业绩差异 差异率 

2018 年度 7,000.00 944.52 6,055.48 86.51% 

2019 年度 9,330.00 -8,604.30 17,934.30 192.22% 

2020 年度 11,956.00 774.26 11,181.74 93.52% 

2021 年度 12,104.00 1,354.10 10,749.90 88.81% 

2022 年度 12,343.00 8,857.87  3,485.13  28.24% 

合 计 52,733.00 3,326.45  49,406.55  93.69% 

综上，业绩承诺期内大津重工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3,326.45 万元，低于五年累计承诺 52,733.00 万元，未能完成相关业绩承诺。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说明 

在五年业绩承诺期间，公司及大津重工始终围绕总体战略，紧盯承诺目标，积极拓展经

营，不断提升管理，推动内部资源整合，克服外部不利因素，加强降本增效，提升经营效果。

但鉴于业绩承诺初期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外部受困于经济下行、行业周期性的不利影响，

内部受制于公司重整前部分资产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和查封的负面因素，公司融资功能遭到破

坏、项目保函频频受阻、运营资金被迫收紧，导致大津重工在手项目无法正常连续推进，原

有的批量船订单因保函问题无法生效，经营接单和项目实施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大津重工

连续三年收入和利润均大幅下降，导致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经营业绩累计亏损。 

2021 年是公司重整恢复年，船舶行业开始逐步复苏。2021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大津重

工新签订单量大幅提升，在手订单充裕，实现年产值翻番。但由于船舶建造行业的长周期性，

公司仍要面对前两年订单不饱满导致的阶段性开工不足、以及前期接单毛利不高的现实情况，

经营业绩未及预期。与此同时，这两年仍受到外部客观不利环境因素影响，面临物资价格大

幅上涨、人力成本陡增、物流不畅、人员受限等压力，故尽管 2021 年及 2022 年收入大幅增

长，2022 年净利润较往年有明显增幅，但总体利润额仍未实现大幅增加，大津重工未完成五

年业绩承诺。 

2、业绩补偿安排的说明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佳船企业及刘楠先生应补偿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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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金额＝(净利润承诺数－补偿测算期间内大津重工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净

利润承诺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总价格=73,079.94 万元。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在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7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佳船企业、刘楠先生及时履行补偿责

任。 

2023 年 1 月，上市公司收到刘楠先生及佳船企业《刘楠及佳船企业关于变更业绩承诺的

申请》，考虑到大津船厂对上市公司核心板块船海工程建造业务的支撑作用，出于维护上市

公司长期稳健发展、避免上市公司陷入讼累等考虑，上市公司配合刘楠先生及佳船企业提交

了相关业绩承诺变更申请。本着督促合同对手方合规履约，以及维护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的角度，上市公司将在各方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履行相关程序，妥善处理相关业绩补偿事项。

如经各方协商不同意业绩承诺变更事项，上市公司将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敦促刘楠

先生及佳船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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